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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券代仍:87439o 订丨:券 简称 :仃 i威淘i材 主办券商:民生证券

浙江佑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本公 i刂 及衽刂f会个体成彡l保订丨:公 彳
Ii内

容的丿r实 、准∫F仃 和宄怊,没有虚假记找、

误廿性陈述或者ⅡΠ大遗湘,并刈Jt内 容的失实性、准确性和宄辂性承担个别及迕

带法律责任。

审议及表决情况

制度的主要内容,分章节列示 :

浙江佑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⒛24年 1月 10日 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修汀<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
案》,并提交 ⒛⒉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浙江佑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为规范浙汪佑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

简称
“
公司

”)的对外担保行为,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防范财务风险 ,

保公司经营稳定,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地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办法》 (以 下简称 《公众公司办法》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试行 )》  (以 下简称 《业务规则》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治理规则》 (以 下简称 《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以下简称 《挂牌公司信批规则》 )、  《全国中小企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2号——提供担保》 (以下简称 《挂牌

卜司监管指引 2号》)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浙江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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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股份仃限公 i刂 叶
′∶卩l!》  (以 卜简称

“
《公 ll i′ i不

l丨

!》

”),纟 l|i介 公刊实阮(hj

,∫仁刂定本{仁刂庋。

第二条 本‖i刂 皮适川 J1公 i刂 、公 i刂 控股 r公 l刂 的对外屮!保 。

本付i刂 疫所述的对夕卜羽!保 足指公 l刂 以第 :人 的身份为亻丿i务人所负侦权人的侦
|务捉供屮!保 ,当亻J:务 人不履行侦务|刂

ˉ
,山 公 I刂 按照约定履行亻丿i务或者承屮!犬 任的

行为。批!保彤式包括保切丨:、 抵屮|丨 及质押|I竿 。

公 i刂 及 J-公 l可 的对外扌tl保总额 ,足指包扌丨丐公 ll为他人提供Jll保 的命额以及控

股 r公 i可 为公司合并报表范lJJl外 的 :t∶ 体捉供扌1!保 的金额之和,不包括控股子公司

为公 l ll或 者公司合并报表范田内的Jt他 :丨 :体捉供担保的金额。

迕续 12个月累计计算的担保金额,应当包括本次担保金额以及市议本次担

保前 12个月内尚未终止的担保合同所载明的金额。

判断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时,应当以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

者最近 ˉ
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第三条 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 ,公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卜司分支机构不得对外担保。

第四条 公司为关联方或者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应当

备合理的商业逻辑。

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应当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范围应当与公司提供

担保的范围相当。

被担保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提供反担保的,公司应当合理判断反担保人的履

约能力、担保财产的权属及权利状态,并充分披露反担保人的资信状况、担保财

产的价值等基本情况 ,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接受保证担保的理由和风险等事

项。公司应当定期对反担保人、担保财产的基本情况等进行核查。

第五条 公司可以预计未来 12个月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提交股东大会

议并披露。



公告编号:⒛24-005

顶汁羽!保煳闷内,仟 ·
时点累汁发 /|∶ 的羽!保 个额不得超过股东人会审议迪

过的屮!保额丿攴。刈
^J1超

H|顶 讠|屮 !保额丿攴的押!保
IJi∫

贝,公 l刂 丿ψ当按|K(本 {忙刂度和 《公

丨刂r丨t稆》的规定履彳∫桕应的 i丨 r议卩l!序 。

公 l刂 应 "1佝 :亻丨i疫报彳
Ii屮

披 j徉 顶汁扫!保 的 i丨 r议及执彳∫怙况。

第六条 公 i刂 为他人捉供屮!保 ,应 肖合尸丨!讼F亻丨li帜1险 ,滩′
V刂 判断被担保人的履

能力,切实维护公 i刂 和投资杵的合法权滥。

第二章 对外担保对象的审查

第七条 公司可以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 卜列条件之一的被担保企业提

担保 :

(一 )囚公司业务需要的互保主体 ;

(二 )与公司有现实或潜在重要业务关系的主体 ;

(三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

(四 )虽不符合上述所列条件 ,但公司认为需要发展与其业务往来和合作关

系的被担保企业且风险较小的。

以上主体须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并符合本制度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第八条 被担保企业除必须符合本制度第七条规定外,还须具各以下条件 :

(一 )具备借款人资格 ,且借款及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银行贷款政

策的有关规定 ;

(二 )资信较好,资本实力较强 ;

(三 )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 ,产品有较好的销路和市场前景,借款资金

投资项 目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

(四 )资产流动性较好,短期偿债能力较强,在被担保的借款还本付息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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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仃足够的现命游j|I!。

第九条 除公 i刂 控股 J· 公 I刂 外,对 J1仃 卜列怙形乏 ^的扛!保 屮诂人,公 l刂 个

为J1捉供屮!仙t:

( ^)产权不uJ的 ;

(∶ )资 命投向不符合田家渺t饣 |Ⅵt规或 |吲 家产业政策的 ;

(Ι )捉供虚假财务报表和Jt他 资料的 ;

(四 )公司曾为该被担保企业捉供扛!保 ,但 该主体发生过银行估款逾期、拖

欠利息等情况,且至本次担保中清时尚未偿还或不能落实有效的处Jlll描 施的 :

(五 )连续二年亏损的 ;

(六 )经营状况己经恶化,信誉不良的 ;

(七 )未能落实用于反担保的有效财产的 ;

(八 )公司认为该担保可能存在其他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情形的。

第三章 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

第十条 公司对外担保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根据 《公司

程》及其他有关董事会对外担保审批权限的规定,行使对外担保的决策权。超

定权限的,董事会应当提出议案,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组织管理和实施经股东大会通过的对外担保事项。

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审议对外担保议案前充分调查被担保人的经

营和资信情况 ,认真审议分析被担保人的财务状况、营运状况、行业前景和信用

情况,依法审慎作出决定。公司可以在必要时聘请外部专业机构对担保风险进行

评估,以作为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进行决策的依据。公司应当掌握债务人的资信

状况,对该担保事项的利益和风险进行充分分析 ,并在董事会有关公告中详尽批

露。



公告编号:20z4-005

第十二条 屮访i屮 !保 人i∴ i伯 :雉 拼羽!保 合 |l刂 之 |}⒋ 向公 |刂 仃大邮闸捉交担保屮

|氵 ,说 l丿
Ji∴ i屮 !保的亻丿t务状况、对应的业务或∫丿(H、 lxl险评亻|丨 i∫

j防范,并捉供以

资亻i、 i资料 :

(^)企业丿
lξ 本资料 (包扌丨W∵ W冫执照、企qk忄t卩丨!父 印件、法定代农人身份证

l丿
J、 反丨丨火lj本公 I刂 关联关系及 J〔 他关系的制|大 资料竿 ):

(∶ )IJ社}揿仃大的 ⒈坠介冂及 Ij刂
:合 |i刂 利|关 的资料 :

(I)反扌L!保 方案和堪本资料 ;

(四 )把保屮沽 u,包括亻t!不限于担保方式、煳限、命额、担保的主债务情

况说明、扌L!保 协议的 ⒈望条款、屮清担保人对 于担保侦务的还款汁划及来源的说

明等内容 :

(五 )担保中沽人近∫艹l经审汁的财务报告、还款资金来源及计划、还款能力

分析 ;

(六 )在主要开户银行有无不良贷款记录 ;

(七 )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说明 :

(八 )公司认为需要的其他重要资料。

第十三条  担保申请人提供的反担保 ,一般不低于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数

。担保申请人设定反担保的财产为法律、法规禁止流通或不可转让的财产的 ,

司应当拒绝提供担保。

公司财务部应当协调、督促担保申请人落实反担保措施。

第十四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事项,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股东大会

议批准 :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

(二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50%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公 {i厶

"1J:∶

!()∶」{()(){;

(∶ )为资产负侦氵衤;超过 70%的

"!保

对象挝供的羽!保 ;

(V刂 )按 |K{屮 !保 命额j⊥ 续 12个 川累汁汁“【炳t则 ,超过公 i刂 嫩近 ·丿艹|经 i|r汁

总资产 30%的屮!保 ;

(∫ i)为关联方或杵股尔、实际拧制人及Jt关联方提供的屮!保 :

(六 )I|丨 N"1券 丨忤恪什尸Ⅱ委贝会 (以 卜简称屮⒈吲订L监会 )、 个H屮小个业股

份转讠丨:系 统仃限责任公司 (以 卜简称个因股转公 l ll)或者 《公司革不V》 规定的Jt

他担保。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童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 L茧事审议同

意。股东人会审议前款第 (四 )项担保扌项时,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Ⅰ分之△以上通过。

黄事会、股东大会在审议为关联方或者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第十五条  本制度第十四条所述以外的对外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审议批准。

第十六条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他人提供反担保的,应当比照担保的相关

定履行审议程序 ,但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以自身债务为基础的担保提供反担

的除外。

第十七条  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就对外担保 (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

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第十八条 公司对外担保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以及其

相关法律文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根据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代表公司签署

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以及其他与对外担保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件。

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审议批准,董事、总经理以及公司的分支机构

不得擅自代表公司签订各种形式的担保合同,不得越权签订担保合同。

第十九条  担保合同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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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屮!保的 卜侦权种炎、数额 :

(∶ )侦务人履彳∫侦务的丿;丨 限 :

(∶ )屮 !保的方i弋 :

(V刂 )扌 |!亻 )【t的 范 H丬 ;

(∫i)保订E丿;l限 ;

(六 )当 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丿t他事项。

第二十条  签汀互保协议时,公 司财务部应及时要求对方如实提供有关财务

告和其他能反映偿债能力的资料。互保应当实行等额原则,超出部分应要求对

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第二十一条 公司接受抵押、质押形式的反担保时,由 公司财务部会同董事会

公室,完善有关法律手续,及时办理抵押或质押登记手续。

第二十二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按

{其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 ,达到本制度规定的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视

公司提供担保,应当按照本制度的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控

子公司在召开股东会之前,应提请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该担保议案,并

员参加该控股子公司股东会。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提

保的,按照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

第四章 对外担保的管理

第二十三条 公司财务部负责对外担保的管理工作。对外担保过程中,公司财

部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 )对外提供担保之前,认真做好被担保企业的调查、信用分析及风险预

测等资格审查工作,向公司董事会提供财务上的可行性建议 ;

(二 )具体经办对外担保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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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捉供屮!保之方l, 及 |卜
J· 做好刈

·
破屮!保 企业的Ⅱk踢(、 |h/s× |∶ 伯、

(V刂 )认 攵做好仃大被屮!保 个hll/的 义件丿|档 竹尸|!匚 作 ;

(∫ i)及 |刂
·
按规定向公 i刂 i|r汁机构如实捉供公 i刂 个邮对夕卜屮!仂t刂 i顶

:

(六 )办尸|!丨 J对外扛!保仃关的 J〔他 刂i↑

、
r。

第二十四条 公 i刂 财务邮丿、V在书!保煳内,刈∷破扌|!保企业的经营怙况及侦务沽偿

况进彳J=Ⅱk踪 、|h榔 ,具体做好以 卜 l∶ 作 :

(~)及时 r解掌握被担保企业的经 f饣怙况及资金使用与回笼怙况 :

(I)定期向被担保企业及债权人 r解债务清偿情况 ;

(三 )定期向被担保企业收集财务资料,定煳l进行各种财务分析 ,准确掌握

被担保企业的基本贝犭
ˉ
务状况 ;

(l’q) F̄l发现被担保企业的财务状况或经营情况出现恶化 ,应及时向公司

董事会汇报,并提供对策建议 ;

(五 )一旦发现被担保企业有转移财产等躲避债务行为 ,应协同公司法律顾

问事先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

(六 )提前 2个月通知被担保企业做好清偿债务工作 (担保期为半年的,提

前 l个月通知 )。

第二十五条 公司应妥善管理担保合同及相关原始资料 ,及时进行清理检查 ,

定期与银行等相关机构进行核对,保证存档资料的完整、准确、有效,注意担

的时效期限。在合同管理过程中,一旦发现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通

的异常担保合同,应及时向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

第二十六条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当被担保人出现在债务到期后未能及时履

亍还款义务,或是被担保人破产、清算、债权人主张公司履行担保义务等情况时 ,

卜司相关部门应及时了解被担保人债务偿还情况,并在知悉后准各启动反担保追

,同时通报董事会秘书,由董事会秘书立即报公司董事会。

公司相关部门应将追偿情况同时通报董事会秘书,由董事会秘书立即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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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刂 违∮会。

第二十七条 公 I刂 发J,L仃 订|∶掘订|∶
l丿J破屮!保人陡失或丨刂

ˉ
能陡失履彳∫亻丿t务能力时 ,

及时采取必望W|施 ,仃 效扌亻、制帜1险 。如发现∫Ji权 人 lj亻
Ji务 人恶总 ||l迪 ,损 it|公

利溢的,应 讧叩采取讠丨吁求确认屮!保 介 |l刂 尢效符扌亻}施 。 ||丨 卜破屮!保 人违约而造成

济损失的,应及时向被屮!保 人进彳∫迪偿。

第二十八条 公 i刂 财务邮及 J〔 他桕大邮门应根拥丨刂
ˉ
能出J,L的 Jt他炽1险 ,采取有

施,提出相应处理办法报总经理审定后,根据情况提交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

牛i会和监事会。

第二十九条 公司作为保切E人 ,冂 ^债 务有两个以⒈保订f人 ⒈1约定按份额承担

责任的,应当拒绝
`J攵

Jll超 |丨 |公 i刂 约定份额外的保订|∶ 责任。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受∫叮!侦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未巾报债权,经 办责任

、财务部及其他相关部门应当提请公司参加破产财产分配,预先行使追偿权。

第三十一条 公司担保的债务到期后,公司应当督促被担保人在限定时间内履

亍偿债义务。若被担保人未能按时履行偿债义务,公司应及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

第三十二条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债务到期后需展期由其提供担保的 ,

作为新的担保事项,重新履行担保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三十三条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应严格按照本制度执行。公司董事会视公司

损失、风险的大小、情节的轻重决定给予有过错的责任人相应的处分。

第三十四条 公司董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未按本制度规定程序擅 自

权签订担保合同,公司将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三十五条 公司相关部门及其经办人员或其他责任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或本制度规定,擅 自提供担保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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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公 I刂 羽丨关邮闸及Jt经 办人彡t或 Jt他 丿r仟 人怠 J=彳
j∶使 Jtl秒 (贞 ,给 公

迕成扎t失 n勺 ,视怙 丨⒈轻 JΠ 给 r经济处罚或刺|应处分。

第三十七条 渺t午 |!规 定保
"|∶

人尢须爪羽!的 Ji仃 ,公 丨刂桕关部门及其经办人贝或

他贞仟人拈I|′ 丨泱定丨njft公 i刂 承扛!丿i任逍成扎t失 的,公 i刂 给 予其 1· ll应处分并娑求

承屮!赔偿贞任。

第六章 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

第三十八条 公刊应当按照 《公司草不:∶ 》 《仝冈屮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拄牌公

信息披路规则》符仃关规定,认 真履彳I=对外屮!保怙况的信息披露义务,必须按

定向注册会汁帅如实捉供公司全部对外担保菩f项 。

第三十九条 参与公司对外担保事宜的任何部门和责任人,均有责任及时将对

担保的怙况向公司屯书会秘书报告,并提供信息披露所需的文件资料。

第四十条  公 l ll提 供担保的,应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董事会诀

公告和相关公告。

第四十一条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履行的及尚未履

完毕的担保合同 (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的担

)。 对于未到期担保合同,如有明显迹象表明有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当

确说明。

第四十二条 发生下列情形的,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临时报告 :

(一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包括公司为他人提供反担保 (基于自身债务提

供的反担保除外 );

(二 )公司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所涉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重大

变化等情形 :

(三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 ,属于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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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l卜 :条规定的枧 ||刂 公 I刂 捉供屮!保 的怙肜 ;

(`刂 )公 司捉供屮!保 时,按哽被屮!保人或 Jt指定的笫 :人捉供的反屮!保 ,及

反屮!保人、担保财产的丿|t本怙况 ||丨 现 IR大变化符忄丨圩形 :

(∫ i)被担保人 卜侦务到煳后 |5个 交易H内 术履行偿亻丿i义 务;

(六 )被担保人出J,L破 产、沽“【或杵Jt他严 lll形响J1偿侦能力的怙彤 ;

(七 )公司提供担保或杵视冂公 i刂 挝供担保的情形 卜,实 际承扭扛!保 责任或

者代为履行债务 ;

(八 )违规担保的情况及后续整改进展 ;

(少L)公 司己披露的担保或者反担保事项,出现其他订
Jˉ 能对公司股票及其他

证券品种交易价格或者投资者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进展或者变化的 ;

(十 )中 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三条 公司有关部门应采取必要措施,在担保信启、未依法公开披露前 ,

信息知情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任何依法或非法知悉公司担保信息的人员,均

有当然的保密义务,直至该信息依法公开披露之 日,否则将承担由此引致的法

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本制度与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范性文件或 《公司章程》相抵触的,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并及时修订本制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通过。

第四十五条 本制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 ,自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份转让系统创新层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日起施行。

第四十六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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